
109年度臺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實施計畫 

方案六：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增能研習暨團體督導 
壹、依據： 

一、 學生輔導法第 14條。 

二、 109年度臺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實施計畫。 

貳、目的： 

為提升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於個案輔導之專業知能，並提供其多元的處遇指導和同儕支持，故

擬辦理增能研習、團體督導及個案研討，以精進輔導教師之專業知能。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肆、參加對象： 

一、 本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有意願者皆可參加，自由報名；另啟明學校、啟聰學校及特

殊學校之輔導教師與輔導人員有意願者亦可參加。 

二、 分組團督每場約 30人。 

伍、活動日期： 

  一、前導課程：109年 9月 17日(星期四)下午 1時 30分至 16時 30分。 

  二、單次團體督導：109年 10月 8日(星期四)、11月 26日(星期四)及 12月 31日(星期四)，每次

進行時間皆為下午 1時 30分至 16時 30分。 

陸、辦理方式： 

分組團督：家庭系統理論小組 8場次(含 2場次前導課程)，每次 3節。 

柒、活動地點：西苑高中圖書館四樓會議室。 

捌、課程內容：詳如活動流程表。 

玖、報名方式： 

一、 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9年 9月 16日(星期三)。 

二、 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inservice.edu.tw/報名，課程代碼：2917268。 

三、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追蹤是否通過審核，並再次上網查詢錄取與否。 

四、 聯絡人：西苑高中輔導處：蕭蕙蘭主任或余曉芬組長，電話：04-27016473#740或 741。 

拾、預期效益： 

一、 藉由增能研習之專業訓練，強化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之專業輔導知能，提升輔導教師之身

心健康品質。 

二、 透過分組團督協助輔導教師深化所學理論，並實際運用在諮商實務上，增進諮商效能。 

三、 藉由個案研討協助輔導教師覺察個人之諮商輔導困境與盲點，擬定諮商輔導之改進策略，有

效協助個案，提升諮商輔導之品質。 

拾壹、活動經費：如概算表，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本局編列預算補助。 

拾貳、參加本活動之輔導人員及工作人員，請惠予公（差）假登記。 

拾參、辦理本計畫工作人員依本局 106年 10月 26日中市教高字第 1060096542號函核予敘獎。 

拾肆、本計畫陳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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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六：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增能研習暨團體督導(109年下半年) 

(團體督導前導課程表/團體督導時間表) 

 

時間 

(下午) 

109年 9月 17日 

(星期四) 

109年 10月 8日 

(星期四) 

109年 11月 26日 

(星期四) 

109年 12月 31日 

(星期四) 

13：00 

│ 

13：30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13：30 

│ 

14：20 

前導課程(一) 

家庭系統理論 
團體督導（一） 團體督導（一） 團體督導（一） 

14：20 

│ 

14：3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14：30 

│ 

15：20 

前導課程(二) 

家庭系統理論 
團體督導（二） 團體督導（二） 團體督導（二） 

15：20 

│ 

15：3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15：30 

│ 

16：20 

前導課程(三) 

家庭系統理論於 

實務工作之運用 

團體督導（三） 團體督導（三） 團體督導（三） 

16:20 

│ 
賦歸 賦歸 賦歸 賦歸 

 

 

 
 

 


